
附件

兴庆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
一、符合下列情形,且违法行为轻微的（涉及人数少、金额小），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1 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四条

2
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

供工资清单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四条

3
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

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四条

4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五条

5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

供金融机构保函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五条

6
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

理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五条

7
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

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六条

8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

理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六条

9
分包单位未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

监督管理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六条

10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内改正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六条

11 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七条

12
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七条

13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

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24 号）第五十七条

14 拒绝或者拖延签订集体合同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集体合同规定》（2004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64 号）第二十六条

15 不执行集体合同约定的劳动标准或者其他事项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集体合同规定》（2004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64 号）第二十六条

16
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签订集体合同所需真实情况

和有关资料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集体合同规定》（2004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64 号）第二十六条

17
用人单位单方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职工一方代表的劳

动合同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集体合同规定》（2004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64 号）第二十六条

18
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劳

务派遣规定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

19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

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2008 年国务院令第 535 号）第三十三条

二、下列轻微违法行为，能及时纠正，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1

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

人单位提供就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

介许可证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且没有违法所得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一条、第

六十五条

2
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又不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

年休假工资报酬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2007 年国务院令

第 514 号）第七条



【部门规章】《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2008 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 号）第十五条

3
用人单位未在最低工资标准发布后 10 日内将该标准

向本单位全体劳动者公示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部门规章】《最低工资规定》（2004 年原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 21 号）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4

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未备案；设立分支机构、办理

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书面报告的；发布的招聘信息不

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未按

规定明示有关事项或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

未按规定保存服务台账或未按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

度报告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2018 年国务院

令第 700 号）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5 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

7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伪

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

8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

遇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

9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支付劳动者的工

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未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

三、下列违法行为，符合法定适用条件，依法减轻行政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1
用人单位违反《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第

二款、第七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

1.首次被发现；2.在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行政法规】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2012 年国

务院令第 619 号）第十三条第一款

2 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暂行规定》（2014 年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令第 22 号）第二十条



3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 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9 号）第三十三条

4
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

许可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 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9 号）第三十三条

5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 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9 号）第三十三条

6 用人单位违反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23 号）第二十三条

7

对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支付劳动者的

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

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23 号）第二十六条【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

实施办法》（2013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9 号）

第三十三条

8

缴费单位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未按规定代扣代

缴社会保险费、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社保费缴纳情况

的用人单位违反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23 号）第三十条【行政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23 号）第二十三条

9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

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对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

者工资报酬、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行

政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23

号）第二十六条

10

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动

派遣业务的。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

同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缴费单位伪造、变造社会

保险登记、未按规定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未按规定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

【行政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23 号）第三十条



向职工公布社保费缴纳情况的

11

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

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申报应缴纳

社会保险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2008 年国务院令第 535 号）第三十五条【行政法规】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23 号）第

二十七条

12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

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暂行规定》（2014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22号）第二十条

